
東南科技大學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獎助學金辦法(草案) 

106學年度第14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107.03.06) 

107學年度第6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107.12.04) 

109學年度第5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109.10.27) 

109學年度第12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110.02.23) 

110學年度第11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111.01.04) 

111學年度第6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111.10.25) 

112學年度第22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113.06.11) 

 

第1條 目的：為幫助本校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之學生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獎助對象：申請本校就學之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之學生。 

第3條  獎助原則 

一、獎助額度： 

(一)第一學年第一學期學雜費及住宿費享有全額助學金，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起至

第四學年上學期學雜費均可分期繳交。 

(二)學業成績獎學金，每學期第一名新台幣5,000元，第二名新台幣3,000元，第三

名新台幣2,000元。 

(三)華測成績獎學金，入學後通過華測每1級(A1-C2)補助獎學金新台幣3,000元，

每1級限補助1次。自114年2月1日起入學之新生通過華測A1級與A2級無獎學

金，通過B1級、B2級、C1級、C2級補助每1級獎學金新台幣3,000元，每1級限

補助1次。 

(四) 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雜費皆依觀餐休閒與管理學院科系學雜費收費

標準收費，工程與電資學院、創新設計學院科系學雜費之差額以助學金辦理

之。本目條文自111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二、奬助年限：自入學起該學制修業年限內。 

三、獎助限制：  

(一)未領取本校任何其他獎助學金者。 

(二)該班校外實習課程為必修課程時，學生必須完成校外實習課程始得領取學業

成績獎學金，以替代校外實習課程(校內實習)完成校外實習課程學分者，學

期成績不列入評比，不得領取學業成績獎學金。 

(三)學期學業成績總分相同時，獎金均分，同時取代後續名次，依此類推。 

四、本獎助學金每學年所需預算，依本校當學年度補助款及學雜費收入提撥支應。 

第4條  申請時間 

       一、第一學年第一學期學雜費及住宿費享有全額助學金當學期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綜

合業務組提出申請。 

       二、學業成績獎學金於次學期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綜合業務組提出申請。 

       三、華測成績獎學金由學生個人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綜合業務組提出申請。 

第5條  審查作業： 

一、依本校奬助學金審查程序辦理。 

二、本助學金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學務長、國際長、會計主任、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綜合業務組組長等5人組成。 

第6條  繳交文件： 

1.申請表。 

2.成績證明。 

第 7 條 本辦法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